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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第546次（94.10.28）董事會通過之人事議案：

一、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興達施工處主任吳吉源於本（94）年11月1日

屆齡退休，其遺缺由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副處長葉榮盛升任。

二、本公司人事處處長鍾文正於本（94）年11月1日屆齡退休，其遺缺

由「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」執行秘書李玉村調任。

三、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執行秘書李玉村調任人事處處長

後，其遺缺由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副經理鍾家富升任。

以上三員原任職務應予免除，並自94年11月1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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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應業務需要，發電處增置第3名副處長，自發布日（94.11.4）起

實施。


